
新竹市衛生局長期照顧人員認證證明新辦、補發、換發及更新

作業程序 

113年 4月 1日訂 

一、參考資料：依據衛生福利部 112年 10月 11日衛部顧字第 1121962829號令

修正發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辦理。 

 

二、辦理方式 

(一)受理方式：本局辦公時間受理長照人員認證申請(親辦或委託辦理)，倘

資料審核無誤，受理後七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如資料有誤，須於通知

後三個工作天內補正，逾期不予受理。 

(二)受理申請對象：(詳請參閱三申請認證應檢附資料) 

1. 新辦：欲登錄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位或設籍於

本市人員。 

2. 補發、換發及更新：登錄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

位人員。 

 

三、申請認證應檢附資料： 

(一)新辦認證：(須先至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預約，並於預約日起三個工作天內檢附以下資料至本局辦理) 

1. 新竹市衛生局長照人員認證申請書(可至本局長照中心網頁下載) 

2. 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如為外籍人士，檢附居留證) 

3. 職業資格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4. 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在職證明(設籍本市且申

請職業為照顧服務員者免附，若申請職業為居家服務督導員、照顧

管理專員、照顧管理督導及 A單位個案管理員需檢附) 

5. 長照共同訓練課程 level I完訓證明(照顧服務員免附) 

6. 規費新臺幣壹佰元 

7. 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8. 委託書、被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本人辦理免附) 



(二)補發認證： 

1. 新竹市衛生局長照人員認證申請書(可至本局長照中心網頁下載) 

2. 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如為外籍人士，檢附居留證) 

3. 登錄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在職證明(未登錄但

為本局核發認證者免附) 

4. 遺失切結書 

5. 規費新臺幣壹佰元 

6. 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7. 委託書、被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本人辦理免附) 

(三)換發認證： 

1. 新竹市衛生局長照人員認證申請書(可至本局長照中心網頁下載) 

2. 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如為外籍人士，檢附居留證) 

3. 登錄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在職證明(未登錄但

為本局核發認證者免附) 

4. 原領長照人員證明 

5. 規費新臺幣壹佰元 

6. 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7. 委託書、被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本人辦理免附) 

(四)更新認證：(認證屆期前六個月始得辦理) 

1. 新竹市衛生局長照人員認證申請書(可至本局長照中心網頁下載) 

2. 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外籍人士附居留證) 

3. 登錄本局轄下長照服務機構或特約長照服務單位在職證明(在職證明

職業身分須與長照人員認證職業類別一致) 

4. 原領長照人員證明 

5. 規費新臺幣壹佰元 

6. 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7. 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8. 委託書、被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本人辦理免附) 

 



四、其他： 

(一)依衛生福利部 112年 5月 30日衛部顧字第 1121961490號函，「外籍機

構看護工長照人員認證及繼續教育管理機制研商會議」會議紀錄，外籍

機構看護工新辦照顧服務員認證請於入境後七日內，依其附件格式函報

本局備查，並於六十日內檢附所需文件至本局辦理認證。 

(二)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及公告事項辦理。 



  



 

 

 


